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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肉协字〔2021〕2 号

关于对2020年度已申报星级肉类企业进行现场审核
及开展 2021 年星级肉类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、各有关肉类加工企业：

根据鲁肉协字〔2020〕14 号《关于开展山东省星级肉类企业

认定活动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现对 2020 年已申报星级肉类企业进

行现场审核及开展 2021 年星级肉类企业认定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0 年度已申报星级肉类企业的现场审核

（一）2020 年度企业已进行申报“星级肉类企业认定”符合

有 2 人参加内审员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，2021 年不再重新

申报和参加培训，可直接进行自评上报材料，由山东省星级肉类

企业认定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现场审核。已申报“星级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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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企业认定”未满 2 人以上参加培训的，应增加人员,符合 2 人以

上参加内审员培训要求，有关事宜请按照鲁肉协函〔2020〕23 号

《关于举办肉类企业高质量发展培训班的通知》文件执行。

（二）对申报参加 2020 年度“星级肉类企业认定”，还未派

员参加内审员培训的企业，应按照 2021 年星级肉类企业认定工作

通知要求执行。

（三）凡申报“星级肉类企业认定”的，在现场审核阶段，

应由参加内审员培训班且获得合格证书的人员陪同参与现场审核

活动。

（四）本次对 2020 年度申报“星级肉类企业认定”的企业，

经现场审核后，按照第一批认定企业一并进行公示，对社会宣传。

（五）2020 年度已申报星级肉类企业认定工作时间安排

1.培训回执：2021 年 1 月 22 日—2 月 5 日；

2.培训时间：2021 年 2 月 22 日；

3.企业自查：2021 年 2 月 23 日-2 月 27 日；

4.申报材料：2021 年 2 月 27 日；

5.材料初审：2021 年 3 月 1 日-3 月 5 日；

6.现场审核：2021 年 3 月上旬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；

7.公示时间：2021 年 3 月下旬（公示时间为 7 天）；

8.发牌领证：2021 年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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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开展 2021 年星级肉类企业认定工作要求

2021 年星级肉类企业认定工作在总结 2020 年试点工作的基

础上，本着“稳基础”、“补短板”、“强弱项”的原则，对《星

级肉类企业认定--企业现场评分表》部分条款分值做出调整，把

山东省星级肉类企业认定活动提升为星级肉类企业体系认证，并

将作为今后每年开展的常态化的工作。以凸显星级肉类企业认定

的优势。更好地引导、促进养殖、屠宰、肉类深加工、产品流通、

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。现对 2021 年开展星级肉类企

业体系认定活动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（一）星级肉类企业认定范围

1.依据《山东省星级肉类企业认定活动实施意见》（试行）

规定，凡是在山东省肉类协会登记注册的会员企业均可以自愿申报

星级肉类企业认定。

2.依据《山东省星级肉类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，企业同时具

备两类以上不同产业的，可同时进行多个产业申报，并分别填写

《山东省星级肉类企业申请认定意向表》，不同产业同在一个厂

区内可一并进行认定，不在同一个厂区的将分别进行星级企业认

定。

3.企业在不同地区设立分公司的（独立法人），其分公司应

独立提交《山东省星级肉类企业申请认定意向表》，按照分公司

的实际情况进行星级肉类企业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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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认定活动流程及步骤

1.工作流程

提报《山东省星级肉类企业人申请认定意向表》→参加星级

肉类企业认定内审员培训→企业自查自评→提报申报资料→星级

肉类企业认定委员会组织专家初审→现场审评→公示、公布

2.认定活动步骤

（1）凡对星级肉类企业认定活动有意向的会员企业，应先对

照《星级肉类企业认定规范》团体标准，填写上报《山东省星级

肉类企业申请认定意向表》；

（2）申报星级肉类企业认定的单位，应派出 3 人以上负责生

产管理、品控、体系运行的人员参加星级肉类企业内审员培训；

（3）根据《星级肉类企业认定--企业现场评分表》的内容进

行自查，并填报企业自评分数；

（4）申报资料：①“星级肉类企业内审员培训合格证书”，

②《星级肉类企业认定--企业自评表》，③《山东省星级肉类企

业认定申报资料》。（即依据《星级肉类企业申报资料清单目录》

上报的相关材料。）

（5）初审工作：由星级肉类企业认定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有关

单位的专家根据《星级肉类企业认定规范》团体标准和《星级肉

类企业认定--企业现场评分表》对企业申报的资料进行审查；

（6）对审核认定的“星级肉类企业”，其结果通过山东省肉

类协会官方网站进行公示，并在有关媒体上进行发布；

（7）根据公示结果，对获得“星级肉类企业”称号的企业颁

发奖牌与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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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说明

（一）《星级肉类企业认定规范》七项标准，由协会通过电

子邮件发送各相关企业。

（二）“星级肉类企业认定”申报材料的整理和咨询服务工

作，由山东省肉类协会委托山东食源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承办。

（三）申报的企业将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二份，快递至山东

食源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sdssya@126.com 由

承办公司汇编整理一式 15 份，报送各有关部门备案。

五、联系方式：

联系人： 于 琪 15066112393

张雁洁 13964112218

邮 箱： sdssya@126.com

地 址： 济南市历下区东关大街 76 号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《山东省星级肉类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

2.《山东省星级肉类企业认定活动实施意见》

3.《山东省星级肉类企业申请认定意向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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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肉类协会

2021 年 1 月 22 日

主题词：星级肉类企业 认定 申报 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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